煤矿用二氧化碳开采器使用管理规范

编制说明
1. 概述
1.1 项目来源

本标准项目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，项目列入2009年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项目计划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煤炭科学研究总院、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、国家安标办、长治市恵元采矿器材有限公司。

1.2  标准编制的工作情况

立项后，由标准起草单位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标准起草过程中，起草单位召集了三次工作会议，一次研讨会，一次专家论证会议，先后邀请了原煤科总院副院长，国家煤矿安全专家组成员卢建章教授、国家安监总局规划司朱凤山司长、国家安监总局规划司郑惠处长、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袁庆国主任、杨大明副主任、凌伟明博士，煤科总院矿山安全分院周立院长、中国矿大周心权教授及刘殿书教授、南京理工大卫延安研究员、国家抚顺检测检验中心张春雨高工、国家重庆检测检验中心邓永林高工、沈煤集团韩德义总工、峰峰集团赵军凯总工等有关专家和领导进行编写指导，并对标准草稿提出修改意见。针对专家和领导在引火药和发热材料等危险品材料储存管理、现场组装及检验、产品运输、井下存放、使用等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，起草小组经过研究讨论，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。

标准起草过程中，查阅了易燃固体危险品和煤矿爆破方面的标准资料，进行编写，现已经完成征求意见初稿，请有关单位及专家提出修改意见。
本标准是在起草AQ××-2008 《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》基础上编写的，标准规定了在煤矿安装、使用、管理二氧化碳开采器的技术要求。
2．制定依据
2．1本标准制定依据以下标准和法规：

GB17914-1999 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

GB12463-1990 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
GB6722-2003    爆破安全规程

《煤矿安全规程》 2006年版

2．2由于二氧化碳开采器是一种新型的用于煤炭开采的爆破设备，缺乏使用管理经验，国外也未见有同类产品技术标准可以直接引用。尽管二氧化碳气体爆破比较安全，在标准编写时，还是把安全管理放在首要位置，参照了《煤矿安全规程》中有关火药爆破的规定。
2．3  AQ×××-2009 《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》规定，开采器中的引火材料和发热材料必须使用非爆炸、非毒性、非腐蚀性的固体易燃材料，属于危险化学品。参照《GB17914-1999 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》和《GB12463-1990 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》 编写了这些材料运输、储存管理规定。
2．4 二氧化碳开采器充装液态二氧化碳主管是可以重复多次使用的，定压泄能器破断片也必须更换。每次使用前，必须在煤矿用户或在煤矿所处地区重新进行组装、充装液态二氧化碳。生产厂商提供的是二氧化碳开采器的全部部件和材料，每次重新组装、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后形成的完整装置，必须按AQ××-2008 《煤矿用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》出厂检验内容要求进行检验。因此，本标准规定“必须由生产厂商授权的单位和个人，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组装开采器和充装液态二氧化碳。并按AQ××出厂检验项目要求进行检验”以便控制产品质量。
